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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為妥善運用研究津貼專用基金，鼓勵醫師參與研究，提升醫師論文發表成果訂定此辦

法。 

 

二、範圍 

凡本院醫師扣除保留研究津貼並轉為專用基金者可提出申請。 

 

三、說明 

（一）依據「中山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教學研究獎勵及進修補助辦法」訂定本辦法。 

 (二) 主治醫師每 3 年至少要發表 1 篇論文，論文須以本院名義發表在符合「教學醫

院評鑑學術性期刊」，並名列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。  

（三）未依上述規定發表者，將自研究津貼中每月保留最高 2 萬元，保留 1 年仍未發

表者，於第 2 年起逐月扣除前項保留之研究津貼，並轉為專用基金（每月保留

最高 2 萬元仍繼續），該基金提供輔導未發表論文醫師執行研究發表論文之用。

已保留但尚未扣除之研究津貼，將於醫師發表符合「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」

之論文被接受時歸還醫師。 

（四）未依上述規定發表論文醫師辦理離職，保留款僅歸還尚未扣除款項，已扣除轉

為專用基金款項，則不歸還。 

（五）基金申請程序：申請人請填寫申請表單及院內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面資料一式

三份及電子檔，表格可至醫研部網頁下載，單位主管同意後送交醫研部，再依

序轉呈院方核示。 

（六）基金使用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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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參照院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，經費編列不得超出個人已扣除金額之上

限。 

2. 核銷方式按財務管理室及總務室最新公告細則執行。 

（七）進行研究若涉及人體或動物試驗，應送相關委員會審查其倫理觀點及可行性，

取得同意書後方可執行。 

（八）研究津貼專用基金將視運作狀況適時修正。 

（九）不在上述項者，另上簽呈由總院長核定。 

     (十) 本辦法經總院主管會議通過後，並經董事會議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四、使用表單  

（一） 研究津貼專用基金申請表（編號：221000-000-F-012） 

（二） 院內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（編號：221000-000-F-005） 

 

五、流程圖 

（略） 

 

六、參考資料 

 （略） 

 

七、附件 

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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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文件修正紀錄 

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

98.06.01 1.0 新制定 

98年03月03日主管

會議通過；98 年 06
月 01日第 11屆第 16
次董事會通過 

98.09.14 1.1 修正主治醫師五年內論文發表規定 

98年08月04日主管

會議通過；98 年 09
月 14日第 11屆第 19
次董事會通過 

99.03.15 1.2 

1. 主治醫師 5 年內須發表評鑑論文規

定，修,訂為主治醫師每 3 年至少要

發表 1 篇論文。 
2. 增訂新聘主治醫師需於就職 2 年內

發表論文。 

99年03月02日主管

會議通過；99 年 03
月15日第11屆第 24
次董事會通過 

99.04.07 1.3 配合全院 SOP 改版 
 

102.02.20 2.0 
配合標準化文件管理辦法修正公布日期

及進行年度臨時檢閱。 

 

103.08.20 2.0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04.12.14 2.1 

1. 刪除第三項第一目。 
2. 第三項第二目內文修訂並新增至第

三項第一目及第三目。 
3. 新增第四項第二目。 

104 年 12 月 14 日醫

學研究委員會議通

過；105 年 02 月 02
日總院主管會議通

過；105 年 03 月 14
日第 13 屆第 14 次董

事會會議通過；105
年 04 月 15 日公布 

106.12.11 2.2 

1. 新增第三項第四目之八。 106 年 12 月 11 日醫

學研究委員會議通

過；107 年 01 月 09
日總院主管會議通

過；107 年 01 月 29
日第 13 屆第 31 次董

事會會議通過；107
年 2 月 26 日公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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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

107.06.26 2.3 

1.新增第三項第一目:依據「中山醫學大

學暨附設醫院教學研究獎勵及進修補助

辦法」訂定本辦法。 
2.原第三項第一目的文件標題排序往後

順延。 

107年06月26日107
年第2次醫學研究委

員會議通過；107 年

07 月 03 日主管會議

通過；107 年 07 月

23 日第 13 屆第 36
次董事會通過；107
年 08 月 17 日公布。 

109.12.31 2.3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12.12.31 2.3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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